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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準此，基於租稅中立性及一致性原則，尚不宜單獨對冷飲業適用不同標準。再者，如前所述，

如經核定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冷飲業係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規定查

定其銷售額，強制要求冷飲業開立明細，尚乏法律依據，並恐易引起徵納雙方紛爭。 

四、營業人免用統一發票未必與逃漏稅有必然因果關係，是否調整冷飲業者之查定銷售額或核定使

用統一發票，允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營業稅法相關規定查處。 

（二十）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給予管委會以規

約方式禁止住戶飼養寵物，成為寵物歧視條款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7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72） 

林委員就「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給予管委會以規約方式禁止住戶飼養寵物，成為寵物歧視條

款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 16 條第 4 項、第 5 項及第 47 條第 2 款分別規定，「

住戶飼養動物，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但法令或規約另有禁止飼養之規定時，

從其規定。」、「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經制

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職務；

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二……住戶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者。」；故條

例原則上允許在公寓大廈中飼養動物，惟飼養動物時不得有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之情形，如有

妨礙者，管理委員會制止而不遵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規定處罰。 

公寓大廈規約係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之共同遵守事項，性質屬私權契約一種，並無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基於契約自治原則，如

對約定內容有爭議時，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中華郵政郵務工童金珠等人陳情退休

撫卹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6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68） 

陳委員就中華郵政郵務工童金珠等人陳情退休撫卹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人事行政

總處查復如下： 

一、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係為安定退休軍公教人員生活，並因應農曆春節之需要，所增發之

慰勉性給與，自 61 年起（63 年除外）由本院衡酌政府財政狀況，逐年訂頒相關發給規定辦理

。迨自 101 年起則係依貴院審查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決議，調整以照顧弱勢及對

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退休（伍）軍公教人員為發給對象。有關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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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制度調整前後之 100 年至 103 年說明如下： 

(一)一百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 2 點及第 4 點規定略以，年終

慰問金發給對象係指按月支領退休給與之各級政府退休（役、職）人員；至實施用人費

率後支領月退休金人員准予比照辦理。 

(二)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 2 點及第 3 點規定略以，年終慰

問金發給對象係指按月支（兼）領退休金（俸）在新臺幣（以下同）2 萬元以下之各級政

府退休（伍）人員……；實施用人費率後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比照發給。 

(三)本院 102 年 9 月 5 日訂定發布之「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以下

簡稱發給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略以，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係指依軍公教人員退休

（伍）法規，按月支（兼）領退休金（俸）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下之各級政府退休（伍）

人員……；實施用人費率後支領月退休金且符合上開軍公教人員所定條件之人員比照發

給。 

(四)本院 103 年 8 月 21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30044065 號公告發給辦法所訂按月支（兼）領月

休金（俸）人員發給年終慰問金之基準數額，103 年度調整為 2 萬 5,000 元以下。 

二、前開各規定有關年終慰問金適用對象所稱軍公教人員，係指各機關學校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

）法辦理退休（伍）之人員；至所稱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比照發給，則

係指「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人員」，至同事業機構之純勞工，向非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之

適用（比照適用）對象。 

三、綜上，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非資位人員，既非屬該事業機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人員

」，向非為年終慰問金之比照適用對象，爰尚無貴委員所提參照往年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

發給注意事項規定修改現行發給辦法相關發給對象規定之疑義。又考量年終慰問金議題向為

外界高度關注，為免引致外界質疑支給寬濫，實不宜於發給辦法再增訂是類人員得比照發給

年終慰問金。另有關類此發給辦法適用對象疑義，前經本院人事行政總處 103 年 7 月 17 日總

處給字第 1030032798 號函復交通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妥處在案。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促進遊艇產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87） 

黃委員就促進遊艇產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促進我國遊艇活動之發展，交通部業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0 日報經行政院核定「推動遊艇活

動發展方案」，據以做為我國遊艇活動發展政策指導原則，並採滾動式檢討，定期邀集有關

部會共同協調「增進遊艇活動需求」、「強化遊艇活動資訊」、「簡化遊艇 CIQS 作業程序」

、「推動發展遊艇基地」、「維護遊艇活動秩序」及「完備遊艇活動法制作業」等相關事宜

。 


